
安徽建筑大学博士研究生申请学位对学术成果

基本要求的规定（试行）

为提高我校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和学位授予质量，建立健全

科学评价体系，提升博士研究生的科研创新能力，结合学校实

际，现就我校博士研究生申请博士学位获得学术成果基本要求作

如下规定：

一、发表学术论文

博士研究生申请博士学位时，须满足下列条件之一:

（一）在 SCIE/SSCI 源刊上发表学术论文二篇。

（二）在 SCIE/SSCI 源刊或 EI/CSCD（核心版）源刊上发

表学术论文二篇，其中在 JCR 分区表中指定学科领域 Q1、Q2区

期刊学术论文至少一篇。

（三）在 SCIE/SSCI 源刊上和中文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

各一篇，且获授权发明专利一件。

二、相当学术成果折算

博士研究生的其它成果可按以下规定进行成果等效，所有等

效合计只能一次，具体指：

（一）凡被《新华文摘》《中国社会科学文摘》《高等学校

文科学术文摘》(原刊名为《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》)、《人大

复印报刊资料》全文转载的论文（第一作者，正文字数 3000 字

以上）可等效为发表CSSCI（核心版）源刊论文一篇，已发表在

CSSCI（核心版）源刊上的不重复计算。

（二）在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《文汇报》《中国教育

报》理论版上发表学术论文（第一作者，正文字数 2000 字以

上）一篇可等效为发表 CSSCI（核心版）源刊论文一篇。



（三）获省部级二等及以上科研奖励（申请者为主要完成人

且有个人获奖证书）一项可等效为发表在 EI 源刊上被 EI 收录

论文一篇或等效为发表 CSSCI（核心版）/CSCD（核心版）源刊

论文一篇。

三、相关说明

（一）论文、发明专利、科技成果奖等各类学术成果均应与

学位申请者所作的学位论文内容密切相关，且符合所在学科研究

方向。

（二）论文、发明专利，安徽建筑大学须为第一署名单位

（或专利权人），申请者须为第一作者（发明人）。申请者排序

第2时，若导师排序第1，可视其为第一作者（发明人）。期刊论

文不含增刊、会议、开源期刊论文。

（三）申请学位论文答辩资格审查时，若论文没有见刊，可

用论文接收函或录用证明暂时替代，但在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公告

前，学术论文需已见刊或已能在线（online)查看，同时检索的

学术论文需提交检索证明或检索状态能在线查看。其他均需提供

证书原件和复印件。

（四）各学院学科可根据具体情况，制定不低于学校基本要

求的管理规定，报研究生院审定后实施。若学院学科制定的规定

高于本规定要求，按学院学科制定的规定执行。

四、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。


